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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須予披露交易及

就支付可退回誠意金

向實體墊款之諒解備忘錄之補充協議

茲提述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新威新能源可能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 6個月內向賣方收

購目標公司中國超燃能源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惟須待訂立正式協議後

方可作實。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諒解備忘錄之補充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交易時段後），新威新能源、賣方及擔保人

就諒解備忘錄訂立補充協議（「補充諒解備忘錄」），據此，訂約方同意將新威新能

源向賣方支付 100,000,000港元可退回誠意金的日期由諒解備忘錄之日起 30日內延

長至諒解備忘錄之日起 45日內。此外，倘新威新能源決定不進行可能收購事項或

新威新能源與賣方未能於排他期內訂立正式協議（以較早發生者為準），則賣方須

於 3個營業日（即指香港持牌銀行一般於正常辦公時間開門營業的任何日子（星期

六或於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期間任何時間懸掛或維持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或持續生效的任何日子除外））內向新威新

能源退還可退回誠意金連同按年利率8%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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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諒解備忘錄概無其他實質變化及諒解備忘錄的所有其他條款

及條件保持不變。

於本公告日期，可退回誠意金尚未結清。

補充諒解備忘錄的條款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達致。董事會認為補充諒解備忘錄的

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重要提示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務須注意，可能收購事項之條款須待新威新能源與賣方

進一步磋商並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由於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落實，股東及

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梁志輝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李重陽先生、梁志輝先生及齊嬌女

士），二名非執行董事（即黃衛東先生（主席）及劉陳立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叢永儉先生、林繼陽先生及林絢琛博士）。

網址：http: / /www.irasia.com / listco / hk / sunway / index.htm

* 謹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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